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管理会计师专业能力（PCMA）中级项目招生简章

（2025年版）

一、项目背景

中国总会计师协会（以下简称“中总协”）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

纲要》以及《会计改革与发展“十四五”规划纲要》（财会

〔2021〕27号）、《会计行业人才发展规划（2021-2025年）》

（财会〔2021〕34号）、《关于全面深化管理会计应用的指导意

见》（财会〔2024〕22号）等相关文件精神，加快构建新发展格

局。以推动会计行业转型升级为己任，发挥管理会计在维护市场

经济秩序、促进经济发展，推动会计改革发展的重要作用，在全

面深化改革、深度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，着力培养根植于中国

本土且具备国际化视野的管理会计人才，促进管理会计应用水平，

助力新时代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。

中总协依据协会章程及业务范围，组织开展管理会计师专业

能力评价工作，探索基于业财融合的管理会计人才培养途径，自

2015年推出管理会计师专业能力（PCMA）中级项目、2017年推

出管理会计师专业能力（PCMA）初级项目，至 2020年推出管理

会计师专业能力（PCMA）高级项目，完成整体层级设计。经过

多年实践探索，中总协集全国知名科研院所、高等院校和企业的

管理会计专家、学者、企业管理者、根据财政部发布的《管理会

计基本指引》和《管理会计应用指引》以及中总协制定并发布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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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中国管理会计职业能力框架》,在国内外管理会计研究成果和企

业实践案例的基础上，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管理会计培训与教

学体系。为来自企业、行政事业单位的财务和管理人员提供了系

统规范的管理会计专业能力培训，帮助企业、行政事业单位财务

人员和管理人员了解和掌握管理会计最新工具方法，提升财务人

员和管理人员的履职能力，加快促进财务人员转型，为促进企业

转型升级，加强行政事业单位内部管理，推进管理会计应用推广

做出了有力贡献。

二、申报条件

（一）基本条件

1.具有较高政治素质和政策水平，具有良好的社会诚信和职

业道德；

2.遵守国家财经法律法规、规章制度，无违反财经法规与纪

律的行为；

3.热爱本职工作，履行岗位职责，坚持原则，廉洁奉公。

（二）具体条件

除具备基本条件外，还应具备下列条件之一：

1.具备财会类、经济类、管理类、统计类、计算机、工程类

等中级专业技术职称之一;

2.具备财会类、经济类、管理类、统计类、计算机、工程类

等初级专业技术职称之一满 5年且具备 5 年以上企业、行政事业

单位财会类、管理类、统计类、计算机、工程类等岗位之一工作

经验的人员；

3.财会类、管理类相关专业取得硕士以上学位或学历，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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满 2 年的企业、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类、管理类、统计类、计算机、

工程类等岗位之一工作经验的人员；

4.财会类、管理类相关专业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具备 5 年以上

企业、行政事业单位财会类、管理类、统计类、计算机、工程类

等岗位之一工作经验的人员；

5.财会类、管理类相关专业大专学历具备 6 年及以上企业、

行政事业单位财务类、管理类、统计类、计算机、工程类等岗位

之一工作经验的人员；

6.大专以下学历（指取得高中、职高、中专、技校毕业证

书），从事财会类、经济类、管理类、统计类、计算机、工程类

等专业领域工作满 15 年及以上的人员；

7.获得管理会计师（初级）专业能力证书满 5 年且具备 5

年以上企业、行政事业单位财会类、管理类、统计类、计算机、

工程类等岗位之一工作经验的人员。

三、培训课程和培训方式

培训课程包括面授课程和网络课程。涵盖决策分析、风险管

理、绩效管理、责任会计、管理会计信息系统，培训方式采用集

中面授与网络学习相结合的方式。面授培训 7 天（56 学时），

网络学习 5 天（40 学时）。

四、考试科目

1.专业知识水平科目。以管理会计师应掌握的重点专业知识

为内容进行考试；包含的知识模块为决策分析、风险管理、绩效

管理、责任会计、管理会计信息系统等。

2.管理会计案例报告撰写。管理会计案例报告撰写考核应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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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员综合运用管理会计专业知识与工具处理实际问题的能力。

五、考试形式及合格标准

专业知识水平科目：闭卷机考，题型为单项选择题和多项选

择题，单项选择题 120 道，每题 0.5 分；多项选择题 40 道，

每题 1 分。试卷满分 100 分，60 分以上（含 60 分）为成绩合

格，测试时间 180 分钟。

管理会计案例报告撰写：满分 100 分，60 分以上（含 60

分）为成绩合格。要求考试结束后 10 个工作日内提交，案例撰

写必须结合应考人员本人单位或工作环境实际情况。

专业知识水平和管理会计案例报告撰写两个科目单科成绩均

在 60 分以上（含 60 分）为考试成绩合格。考试结束 60日，成

绩可在中总协网站（www.cacfo.com）进行查询。

六、补考政策

考试未通过人员可在五年内（以首次参加考试日期为起始连

续五年内）申请 6次不合格科目的补考。每次补考必须申请所有

不合格科目的补考，单科补考成绩合格分数为 60 分以上（含 60

分）。

补考费 200 元/科/人。

七、证书颁发

通过管理会计师专业能力（PCMA）中级考试的学员，获得

中总协颁发的《管理会计师专业能力证书》（中级）。

八、收费标准

项目总收费：9600 元/人（不含教材费，教材费 356元/套）。

九、报考方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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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填写管理会计师专业能力（PCMA）中级项目报名申请表；

2.提供本人身份证,学历、学位证书,职称、专业技术资格证

书复印件以及工作证明原件；

3.提供本人近期 2 寸蓝底免冠彩色照片电子版 1 张（电子

版照片要求：JPG/JPEG 格式，410×530 像素，文件不大于

200KB）；

4.报名地点:中总协管理会计师专业能力（PCMA）中级项目

各地授权机构。

十、相关信息

项目信息将在中总协网站(www.cacfo.com)发布。

十一、发布与实施

《管理会计师专业能力（PCMA）中级项目招生简章（2025

年版）》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解释权归属中国总会计师协会秘书

处。

十二、联系方式

中国总会计师协会综合项目管理办公室：

联系方式：郝老师 010-88191848

庞老师 010-88191847

高老师 010-88191821

中国总会计师协会秘书处

2024年12月26日

http://www.cacfo.com/

